
1、账号注册及开通
（一）在线预注册

各单位办理各类电影行政审批事项须先登陆国家电影局电子政务平台(以下

简称电影政务平台，访问地址为 https://dy.chinafilm.gov.cn)进行在线注册。

具体注册流程请见电影政务平台欢迎登录页面“注册指南”。

（一）审核开通

用户注册成功后，需将以下纸质材料提交至省电影局，等待通过审核开通

账号。

1、《国家电影局电子政务平台注册申请表》(须加盖公章)扫描件。

2、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法人证书副本(须加盖公章)扫描件。

联系电话:028-63090674。

https://dy.chinafilm.gov.cn)进行在线注册。具体注册流程请见电影政务平台欢迎登录页面“注册指南”。
https://dy.chinafilm.gov.cn)进行在线注册。具体注册流程请见电影政务平台欢迎登录页面“注册指南”。


2、制片审查整体流程

3、影片拍摄审批事项
影片摄制过程中，涉及片名和出品单位变更、聘请境外主创人员、申请备

案延期等事项的，应由影片第一出品单位申报单位登录电影电子政务平台

(https://dy.chinafilm.gov.cn/)，进入“电影审批栏目，点击“影片拍摄”

选择所申报事项，根据网页内容要求进行相关信息填报并提交成功后，将相关

纸质材料提交至四川省电影局审批。

一．增加或变更事项

（一）申请变更中文片

名申请变更中文片名需提交以下材料：

1、中文片名变更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中文片名变更情况说明一份。

3、影片《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更改后的片名不得与其他备案公示、公映的影片重名。〔含译制片〕，影片

在公映或播映后不得再更改片名。

（二）英文片名申请及变更

影片英文片名的申请及变更，应在电影完成片审查前递交，需提交以下材

申报剧本(梗概)备案立项(省电影局) 相关部门审核剧本(省电影局)

领取《电影剧本 (梗概 )备案回执

单》开机拍摄(省电影局)
政务平台公示(国家电影局)

相关变更事项申请及批复(省电影

局)

电影完成片内容审查(省电影

局)

发放领取电影龙标(国家电影局) 领取《电影审查决定书》(省
电影局)

技术审查(国家电影局) 发放《电影公映许可证》(国
家电影局)



料:

1、英文片名申请或变更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英文片名变更情况说明(包含变更原由、片名含义等内容)一份。

3、影片《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三）第一出品单位变更

第一出品单位变更需提交以下材料：

1、变更第一出品单位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影片《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3、原第一出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4 变更后第一出品单位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4、变更双方签订的纸质协议书或合同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特别说明:如第一出品单位的变更涉及跨省，具体程序应为：原备案省级

电影主管部门同意转出，新出品单位所在省级电影主管部门同意转入并行使变

更后所有审查权。影片如已审查完毕，则需两省广电部门协商同意。影片公映

或播映后，不得再进行出品单位的变更。党政机关不得作为出品单位，可作为

联合摄制单位。

（四）增加或变更联合出品单位

增加或变更联合出品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增加或变更联合出品单位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影片《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3、新增或变更后的联合出品单位纸质协议书或合同原件一份。

4、新增或变更的联合出品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在影片公映或播映后，不得再变更出品单位。

二、聘请境外主创人员

国产影片原则上不得聘用境外导演，其他主创人员般应是我国境内公民。

国产影片因题材、技术、角色等特殊需要，可申报聘请境外主创人员，但境外

主要演员不得超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聘请境外主创人员申请需提交以

下材料：

1、聘请境外主创人员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境外主创人员的基本情况说明(包括聘用原由、出生年月、性别、职业、

经历、代表作品等)一份。

3、境外主创人员身份证件(或护照身份页)复印件一份。

4、所聘用境外主创人员当年出入境记录(或护照出入境记录页)复印件一份。

5、聘用境外主创人员亲笔签名承诺书(包含自愿参与、遵守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等内容)一份。

6、《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三、影片备案延期申请

每部影片可申请一次延期，延期时间不超过两年申请延期的制片单位，在

延长拍摄有效期内，仍不能完成拍摄的，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新的电影剧本备

案。影片备案延期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影片延期申请的请示一份(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申请延期的情况说明(包含延期原由、新摄制计划方案及时间表等内容)

一份。



3、影片《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复印件一份。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四、已备案影片撤项申请

批准备案后的影片由于特殊原因不再继续摄制的应书面提出影片撤项申请。

已备案影片撤项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1、影片撤项申请的请示一份(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

2、《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原件。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

五、其它事项

在影片摄制过程中，涉及以下事项的，应报经省电影局审核、国家电影局

审批：

1、需要军队、公安、文物等部门协助拍摄的。

2、需要办理出入境(包括人员、设备、境外洗印手续的。加工)手续的。

4、国产电影完成片审查
一、内容审查

（一）受理材料

电影完成片审查报批由影片第一出品单位登陆国家电影局电子政务平台

(https://dy.chinafilm.gov.cn/)在线申报,在“电影审批”栏目之“影片审查”

中进行相关信息填报并网上提交成功后，将以下纸质材料送至四川省电影局。

1、数字超高清格式影片一套(U 盘或硬盘)，送审影片应保证画面、音效、

配乐、特效、字幕等准确完整，并在影片画幅左上角附“送审样片”字样水印，

右上角附时码表(大小均不超过总画幅的 1/10，且不能遮挡正片内容)。

2、《国产影片审查报批表》一式五份(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加盖公

章)。

3、《主要创作人员登记表》一份(加盖公章)。

4、电影完成片台词本电子版一份。

5、影片英文片名(译名)申请的请示(平台填报完成后下载打印，加盖公章)。

6、同意增加或变更出品单位的批复复印件，且出品单位数量与出品人数量

相符(出品人即是法定代表人)。

7、片名如有更改，需提交同意变更影片片名的批复复印件一份。

8、片头片尾字幕清单电子版两份。

9、《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执单》(原件)。

（二）内容审查流程

1、出品单位登录电影电子政务平台,在“我要拍电影”中进入“国产影片

审查报审”，根据网页内容要求进行填报并提交。

2、省级电影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对影片进行审查，出具审查决定书和审查意

见表，并在《国产影片审查报批表》的相应栏目中填写意见，主管领导签字并

盖章(如属于特殊题材，还需送省级相关主管部门协助审查)。

3、审查通过的影片，由出品单位携以上所有材料报国家电影局进行核准，

领取影片龙标和《电影公映许可证》。

4、对于在核准中发现有问题的影片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a、提交国家电影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

b、提出核准意见退回省级电影局修改后重审。



5、关于复议、复审的规定

制片单位对审查决定有异议的，应向省电影局书面提出复审申请，省电影

局应另行组织专家审委会再次审查;制片单位如对再次审查决定依然持有异议的，

可以自收到《影片审查意见》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电影局书面向国家

电影局提出复议申请。

二、技术审查

（一）送审材料

制片方按规定制作完成片，并将龙标置于影片第一画幅，备齐下列材料送

国家电影局进行技术审查。

1、数字电影母版(D5、SR 或 DCP 格式)。

2、数字电影送审单(加盖数字母版制作单位公章,影片所有的公映版本要勾

选完整)。

3、影片完成版 DVD 光盘三套。

4、如有增加或变更出品单位，应提交相关批复。

5、《电影终审信息表》一份并附电子文档。

6、国际乐效一套(非必交)。

7、影片如在内容审查后有修改，送交最终完成台本的电子文档。

8、相关剧照或海报(附光盘)。

9、增加摄制单位的合同。

10、经办人领取公映许可证的授权书(须加盖第一出品单位公章)。

（二）技术审查流程

1、制片方将片头龙标置于影片开始第-画幅处，制作数字电影母版并附带

相应材料送国家电影局进行技术审查(在内容审查环节中有修改意见的，在技术

审查中须监督修改到位)。

2、技术审查通过后，国家电影局发给出品单位《电影公映许可证》。

3、对已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的电影，国家电影局定期在电影电子政务

平台公示相关信息(每月一次)。

（三）有关字幕的管理规定

1、电影的署名、字幕等语言文字，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

华人民共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2、凡与电影创作生产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单位，均可列入影片片尾字幕，

项目和名由电影制片单位自行决定。

3、影片中采用戏曲唱腔、地方方言、少数民族和外国语言时，应加注中文

字幕。

4、影片片头、片中、片尾字幕，必须严格使用规范汉字，且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

5、影片的全片字幕，由电影制片(出品)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单一国家(地区)展映活动及影片审批
（一）资料提交

省内举办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地区)电影展映活动，以及展映影片

需报省电影局审批。无法按方案或计划实现对等交流互办的展映活动，省电影

局将不予受理。需提交以下材料：

1、境外国家领事馆或相关部门出具的活动授权文件复印件一份。



2、展映影片版权合同复印件一份。

3、国内展映活动方案(包含活动主办与承办单位信息、主题及内容、时间

地点、实施细节、参加人员等)一份。

4、境外对等交流互办展映活动实施方案或展映计划(包含活动主办与承办

单位信息、主题及内容、时间地点、实施细节、参加人员等)一份。

5、展映影片片目信息(包含影片片名、主创人员、属地、时长、发行年份)

一份。

6、曾引进过的国外影片需提供引进地区电影主管部门放映(展映)许可批复

复印件一份。

7、数字超高清格式展映影片一套(U 盘或硬盘)。

（二）审批流程

1、承办主体/单位向省电影局提交以上申报材料。

2、省电影局对相关材料进行预审查后，向申报单位通报审查结果。

3、承办主体/单位向四川一体化政务平台提交申报申请(申报材料清单以政

务平台要求为准)。

4、省电影局接到政务平台受理通知书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报单位出

具书面批准决定书。

5、承办主体/单位严格按照决定书内容举办相关活动，并于活动结束后一

个月内问省电影局提交书面总结。


